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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 书

（2024）鄂 06破申 27号

申请人：枣阳市金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枣阳市人

民路 17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刚，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湖北御鑫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枣阳市

前进路 209号。

法定代表人：吴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枣阳市金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盆公司）与湖北

御鑫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鑫峰公司）追偿权纠纷一

案，枣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

00261号民事判决书，因债务人御鑫峰公司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金盆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

金盆公司向枣阳市人民法院提交了执行转破产申请书，该院经审

查后认为御鑫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清算情形，于 2024年 8月 21日将御鑫

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本院依法立

案后，御鑫峰公司在本院破产审查期间未提出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3年 4月 18日，御鑫峰公司登记成立。经

营范围：建筑工程项目总承包；装饰装修服务；民用建材销售等，

公司注册资本 1500 万元。在执行中查明，御鑫峰公司名下无任

何财产。截至 2024年 8月 21日，御鑫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枣

阳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共计 2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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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金额达 33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本院依执行转破产程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在级别管辖上属本院管辖。御鑫峰

公司系企业法人，其具备破产清算的主体资格。从执行查明情况

看，御鑫峰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存在多起案件，现因无可供执行财

产，经法院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清算原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四

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枣阳市金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湖北御鑫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尹  波  涛

                       审  判  员    王  明  兰

                  审  判  员    张      坤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赵  冬  娜 


